
微信认证申请公函

申请主体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限公司特此申请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放平台）帐号（原始ID）gh_9df070eddef4 认证
服务，并同意以下内容：

1. 申请主体及初始申请注册主体同意：申请主体帐号在进行认证服务时，若提交的主体信息与初始申请注册主体信息不一致，应
当填写初始申请注册主体姓名并在本公函落款处签章确认，在帐号资质审核成功之后，申请主体帐号的使用权属于通过资质审核
的申请主体，该帐号自注册时其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该主体承担，该帐号所获得的所有收益、权限均归认证后的主体享有，
且所有运营活动都必须以该主体对外开展；

2. 申请主体承诺：提交给腾讯的认证资料真实无误，并不可撤销地授权腾讯及其委托的任何第三方审核机构对提交的资料进行甄
别核实，申请主体理解并同意，一经申请即产生腾讯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审核机构的审核成本，故所交纳的认证审核服务费用将不
因认证结果、申请主体是否提出撤回申请等因素而退回。同时，帐号内容维护、开发维护及运营管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
《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微信公众平台认证服务协议》、《微信小程序平台服务条款》、《微信开放平台开发者服务协
议》、《微信开放平台开发者资质认证服务协议》的相关规定。如违反上述承诺，责任自行承担；

3. 申请主体清楚知悉并同意，本认证服务仅对该帐号所提交的认证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书面甄别核实，其功能、权限是否
开通、帐号能否发布等均需遵守对应业务平台为此所制定的专项规则，而不与认证审核结果存在直接关联。

4.申请主体特此确认，申请主体在申请微信认证服务过程中填写并向腾讯提交的认证联系人（包括后续不时变更的人员）为申请
主体指定的认证联系人员，并特此授权由该指定人员以申请主体的名义负责该微信帐号的内容维护、开发维护及运营管理。

申请主体对以上认证申请信息表填写信息及申请公函内容确认无异议。在申请主体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本公函持续有效。

申请主体加盖公章：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